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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

（2005 年 4 月 30 日卫生部令第 42 号发布 自 2005 年 7 月 1

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规范医疗机构之间医师会诊行为，促

进医学交流与发展，提高医疗水平，保证医疗质量和

医疗安全，方便群众就医，保护患者、医师、医疗机

构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执业医师法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

条例》的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医师外出会诊是指医师经

所在医疗机构批准，为其他医疗机构特定的患者开展

执业范围内的诊疗活动。

医师未经所在医疗机构批准，不得擅自外出会

诊。

第三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医师外

出会诊的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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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，根据患者的病

情需要或者患者要求等原因，需要邀请其他医疗机构

的医师会诊时，经治科室应当向患者说明会诊、费用

等情况，征得患者同意后，报本单位医务管理部门批

准；当患者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，应征得其近

亲属或者监护人同意。

第五条 邀请会诊的医疗机构（以下称邀请医疗

机构）拟邀请其他医疗机构（以下称会诊医疗机构）

的医师会诊，需向会诊医疗机构发出书面会诊邀请

函。内容应当包括拟会诊患者病历摘要、拟邀请医师

或者邀请医师的专业及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、会诊的目

的、理由、时间和费用等情况，并加盖邀请医疗机构

公章。

用电话或者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会诊邀请的，应

当及时补办书面手续。

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医疗机构不得提出

会诊邀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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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会诊邀请超出本单位诊疗科目或者本单位

不具备相应资质的；

（二）本单位的技术力量、设备、设施不能为会

诊提供必要的医疗安全保障的；

（三）会诊邀请超出被邀请医师执业范围的；

（四）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七条 会诊医疗机构接到会诊邀请后，在不影

响本单位正常业务工作和医疗安全的前提下，医务管

理部门应当及时安排医师外出会诊。会诊影响本单位

正常业务工作但存在特殊需要的情况下，应当经会诊

医疗机构负责人批准。

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医疗机构不得派出

医师外出会诊：

（一）会诊邀请超出本单位诊疗科目或者本单位

不具备相应资质的；

（二）会诊邀请超出被邀请医师执业范围的；

（三）邀请医疗机构不具备相应医疗救治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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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；

（四）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九条 会诊医疗机构不能派出会诊医师时，应

当及时告知邀请医疗机构。

第十条 医师接受会诊任务后，应当详细了解患

者的病情，亲自诊查患者，完成相应的会诊工作，并

按照规定书写医疗文书。

第十一条 医师在会诊过程中应当严格执行有

关的卫生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诊疗规范、常规。

第十二条 医师在会诊过程中发现难以胜任会

诊工作，应当及时、如实告知邀请医疗机构，并终止

会诊。

医师在会诊过程中发现邀请医疗机构的技术力

量、设备、设施条件不适宜收治该患者，或者难以保

障会诊质量和安全的，应当建议将该患者转往其他具

备收治条件的医疗机构诊治。

第十三条 会诊结束后，邀请医疗机构应当将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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诊情况通报会诊医疗机构。医师应当在返回本单位 2

个工作日内将外出会诊的有关情况报告所在科室负

责人和医务管理部门。

第十四条 医师在外出会诊过程中发生的医疗

事故争议，由邀请医疗机构按照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

的规定进行处理。必要时，会诊医疗机构应当协助处

理。

第十五条 会诊中涉及的会诊费用按照邀请医

疗机构所在地的规定执行。差旅费按照实际发生额结

算，不得重复收费。属医疗机构根据诊疗需要邀请的，

差旅费由医疗机构承担；属患者主动要求邀请的，差

旅费由患者承担，收费方应向患者提供正式收费票

据。会诊中涉及的治疗、手术等收费标准可在当地规

定的基础上酌情加收，加收幅度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

会同同级卫生行政部门确定。

邀请医疗机构支付会诊费用应当统一支付给会

诊医疗机构，不得支付给会诊医师本人。会诊医疗机



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章

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

- 6 -

构由于会诊产生的收入，应纳入单位财务部门统一核

算。

第十六条 会诊医疗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

付会诊医师合理报酬。医师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完成会

诊任务的，会诊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高

会诊医师的报酬标准。

第十七条 医师在外出会诊时不得违反规定接

受邀请医疗机构报酬，不得收受或者索要患者及其家

属的钱物，不得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。

第十八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对本单位医师外

出会诊的管理，建立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档案，并将医

师外出会诊情况与其年度考核相结合。

第十九条 医疗机构违反本规定第六条、第八

条、第十五条的，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

给予警告；诊疗活动超出登记范围的，按照《医疗机

构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七条处理。

第二十条 医师违反第二条、第七条规定擅自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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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会诊或者在会诊中违反第十七条规定的，由所在医

疗机构记入医师考核档案；经教育仍不改正的，依法

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。

医师外出会诊违反《执业医师法》有关规定的，

按照《执业医师法》第三十七条处理。

第二十一条 医疗机构疏于对本单位医师外出

会诊管理的，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医疗机构

及其主要负责人和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进行通报批

评。

第二十二条 医师受卫生行政部门调遣到其他

医疗机构开展诊疗活动的，不适用本规定。

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05 年 7月 1日起施行。


